
服 务 指 南
一、事项名称

        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

二、事项性质

    行政许可

三、审批依据

1、 《旅馆业治安管理办法》（1987年9月23日国务院批准  1987年11月10日公安部发布）。

2、 《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国务院令第412号2004年7月1日施行）行政许可目录第36条：旅馆业实施机关为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公安机关。

3、 《国务院关于取消和调整一批行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11号）《国务院决定改为后置审批的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目录》第8号。

4、 《国务院关于在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通知》（国发{2018}35号）附件——“第一批全国推开“证照分离”改革的具体事项表”中第15项“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核发”中明确：⑴制作告知承诺书，并向申请人提供示范文本，一次性告知审批条件和所需材料。对申请人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提交材料的，当场发放许可证。⑵申请人达到法定条件前，不得从事相关经营活动。⑶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实行全覆盖例行检查，发现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依法撤销审批并予以从重处罚。

四、数量限制

    无

五、申请条件

   1、申办旅馆的房屋建筑、消防设施、出入口和通道必须符合安全规定。有固定、合法的营业场所，房屋建筑质量及消防安全设施必须依法通过有关单位或部门的验收。利用人防工程开办的旅馆必须征得政府人防主管部门同意。

   2、旅馆房屋须具备独立的门户及通道，已纳入拆迁规划范围内的房屋不得用于开办旅馆。

   3、旅馆总体布局符合安全防范要求，设置符合安全要求的贵重物品寄存室，并配备保险箱、储物柜等具备安全防范标准的防盗安全设施。客房门、窗必须符合防盗要求，底层、临街靠巷易攀爬、易侵袭的门窗必须设置防盗设施。

提供住宿服务的洗浴场所除符合上述条件外，应当划定留宿区域，设立明显标志，落实足够的保卫力量实行24小时值守。

   4、建立或配备适应安全管理需要的治安保卫组织或专、兼职治安保卫人员。建立健全安全保卫、值班巡查、消防安全、验证登记、嫌疑报告、财物保管、会客登记、旅客信息采集传输、治安防范、教育培训等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做好处置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

   5、按照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标准，安装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终端设备。

   6、法定代表人、从业人员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持有合法有效的身份证件。其中，外地务工人员应当同时持有暂住证(居住证)，外国人及其他境外人员应当持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签发的就业许可证（已取得《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的外国人除外）。另外，负责住宿登记的人员须经过上岗培训，并获得培训合格证明（上岗证）。

   7、旅馆经营单位须将旅馆业治安管理制度及旅客须知悬挂上墙。
六、服务对象

    单位或个人

七、前置条件

    营业执照
八、申请材料目录（一式两份）
   1、《特种行业申请登记表》。

   2.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核发的《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3.《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原件和复印件(公安机关联系消防部门查询、附卷)
   4.申办旅馆房屋权属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产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备案合同等）。租赁房屋的应提供租赁协议原件和复印件，以及房屋的产权证或商品房买卖备案合同等复印件；
   5.申办旅馆地理位置平面图、外貌照片以及房屋结构及房间、床铺分布情况平面图
   6.法人代表（负责人）登记表，法定代表人、经营负责人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7.旅馆前台工作人员登记表，旅馆前台工作人员的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8.旅店从业人员自然情况登记表
   9.履行安全管理责任承诺书
九、法定时限

    20个工作日

十、承诺时限（办结时限）

    7个工作日

    实行告知承诺制，承诺符合审批条件并材料齐全准确的，即可获得审批、当场取证。
十一、是否踏勘及时限

      是（不计入承诺时限）

十二、是否专家评审及时限：否
十三、是否公示、公告：否

十四、收费标准：无

十五、收费依据：无

十六、是否网上预审：否

十七、受理机构

      朝阳市公安局行政审批科或各县（市）公安局行政审批中心综合窗口
十八、决定机构

      朝阳市公安局及各县（市）公安局
十九、联系电话

朝阳市营商局公安综合窗口（0421-2886687）

北票市行政审批局公安综合窗口（0421-5855293）

凌源市公安局院内行政审批中心（0421-6883088）

朝阳县局营商局公安综合窗口（0421-2916078）

建平县营商局公安综合窗口（0421-7829524）

喀左营商局公安综合窗口（0421-4807110）
二十、监督电话

0421-2616610

二十一、办理地点

朝阳市双塔区人民路1号（各县（市）公安局行政审批中心）
二十二、办事时间

周一至周五 上午：8:30-11:30   下午：13:30-16:30
